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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機關簡介

100年1月1日

改制「法務部矯正署桃園女子監獄」

88年7月1日
「臺灣桃園少年觀護所」原址成立

全國外籍女性受刑人
112/11/15 實際收容：1232

核定容額：1027  

超收率：19.96%

+幼兒:18



二、衛生科簡介-掌理事項



矯正機關衛生科簡介-編制(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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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容人醫療處遇-醫療處遇

外 籍：移民署
嬰幼兒：出養、

安置、隨
母出監



收容人醫療處遇-監內診療

收容 人：健保

外籍收容人：自費
*(嬰幼兒照護：健保與疫苗注射)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醫療團隊承作健保
 中壢天晟醫院：家醫科、內兒科、一般內科、心臟科、婦產科、

身心科、皮膚科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感染科→HIV
 瑞康牙醫診：牙科
 龍潭安聲中醫診所



門診表(11月)
時段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上午
家醫科
骨科
牙科

內科
牙科

內科
牙科
中醫

家醫科
皮膚科
牙科

骨科
牙科

下午
牙科 公醫

牙科
感染科

內兒科
牙科

心臟內科
牙科
身心

家醫科
婦產科
牙科

11月門診計有11類別門診(骨科自11月新增)
感染科：每月2診
皮膚科：每月2診
公醫：健康檢查、外國籍，臨時生病者
(外國籍無保管金者，天晟醫院公益看診)

收容人醫療處遇-監內診療-門診表



收容人醫療處遇-戒護外醫(門診)

◉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 國軍桃園總醫院

◉ 林口長庚醫院

◉ 龍潭敏盛醫院

◉ 天晟醫院

◉ 黃啟昌小兒科診所

◉ 龍欣耳鼻喉科診所

◉ 蕭森元婦產科診所

◉ 簡皮膚科診所

◉ 怡美診所診所

◉ 龍潭眼科診所



收容人醫療處遇-戒護外醫(住院)

◉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戒護病房與其他監所共用）

◉ 國軍桃園總醫院（生產為主）



四、收容人監內門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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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人監內門診診次統計圖
(112年1月至10月)

內科 家醫科 身心科 婦科 皮膚科 感染科 中醫 牙科 公醫 合計

 112年1月至10月平均每月安排95診次。
 1月、2月、4月及10月門診次較少原因連續假

期。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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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人監內門診看診量統計圖

(112年1月至10月)

內科 家醫科 身心科 婦科 皮膚科 感染科 中醫 牙科 外籍公益 公醫 合計

人

112年1月至10月平均每月看診2118人次。
幼兒罹病時,安排監內健保門診及公醫門診看診, 112年1月
至10月累計看診333人次，平均每月看33人次。



28

68

26

20
18

15

39

6
3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內科 家醫科 身心科 婦科 皮膚科 感染科 中醫 牙科 公醫

收容人監內門診各科門診平均每診看診量統計圖
(112年1月至10月)

112年1月至10月平均每診看診說明
 1.看診人數最多科別為家醫科68人
 2.看診人數次多科別為中醫39人
 3.公醫門診主要進行為新入監收容人健康檢查業務及外籍收容人無健保身分看診，本國

籍收容人出現急症時，無其他健保門診時才由公醫看診。



五、收容人戒護外醫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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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護外醫統計表
(112年1月至10月)

人

 112年1月至10月戒護外醫合計621人次

 門診356人次(57%)

 急診134人次(22%)

 檢查87人次(14%)

 住院44人次(7%)

 成人方面:門診354人次，檢查87人次，急

診124人次，住院43人次，合計608人

次。

 幼兒方面:門診2人次，急診10人次，住院1

人次，合計13人次。

門診, 356, 57%

急診, 134, 22%

檢查, 87, 14%

住院, 44, 7%

戒護外醫統計圖
(112年1月至10月)

門診 急診 檢查 住院



戒護外醫次數前5大科別統計表

科別 人次 人數

外科 76 30

放射腫瘤科 45 9

骨科 35 17

婦產科 33 13

精神科 32 7

收容人戒護外醫次數
超過10次統計表

外醫次
數

人數 戒護外醫理由

23 1
左側乳癌術後，接受放射線治療；
生殖器疣；疑似肺炎。

16 1 腦膜瘤追蹤

15 1
雙相情緒障礙症；雙眼發紅腫痛；
指甲及趾甲色黑

13 1
間質性膀胱炎合併腹痛，需疼痛控
制

10 1
頸椎神經壓迫；雙下肢無力；拔除
左脛骨術後鋼釘



戒護外醫急診前5大原因統計表

原因 人次 人數

發燒情形 19 17

腹痛病情 15 12

心臟病情 8 5

懷孕出血情形 7 4

貧血(輸血) 6 4

收容人戒護外醫急診次數較多統計表

外醫次數 人數 戒護外醫理由

4 2

 第1位患者為肺部及心臟

問題

 第2位患者為心臟問題

3 2
 第1位患者為癲癇問題

 第2位患者排尿問題



收容人戒護外醫住院次數達3次統計表

住院次數 人數 累計天數 原因及目前情形

4 1 30

 原因：急性心臟衰竭、急性腎衰竭、類澱粉沉積症、腎病
症候群

 目前情形：保外醫治

3 1 13

 原因：頭臉頸淋巴結之B細胞淋巴瘤(第2期)
 目前情形：保外醫治



六、收容人保外醫治(+保外待產)情形

 監獄行刑法第63條

 經採行前條第一項醫治方式後，仍不能或無法為適當之醫治者，監獄得報請監督機關參酌醫
囑後核准保外醫治。

保外醫治受刑人違反保外醫治應遵守事項者，監督機關或監獄得廢
止保外醫治之核准。

第一項核准保外醫治之基準，及前項保外醫治受刑人應遵守事項、
廢止核准之要件、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法務部定之。

監獄行刑法第64條
依前條報請保外醫治受刑人，無法辦理具保、責付、限制住居時，監

獄應檢具相關資料通知監獄所在地直轄市、縣（市）社會福利主管機關辦
理轉介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第 62 條
受刑人受傷或罹患疾病，有醫療急迫情形，或經醫師診
治後認有必要，監獄得戒送醫療機構或病監醫治。



六、收容人保外醫治情形

(一)保外醫治之條件：
1.受刑人受傷或罹患疾病，經戒送醫療機構或病監醫治後，仍不能
或無法為適當之醫治者，監獄得報請監督機關參酌醫囑後核准保
外醫治；其有緊急情形時，監獄得先行准予保外醫治，再報請法
務部矯正署備查。
2.懷胎五月以上或生產未滿二月者，得準用前條之一般保外醫治規
定。

(二)保外醫治種類：依程序可分為一般保外醫治及緊急保外醫治等 2 種，分
述如下：
1.一般保外醫治：機關檢附診斷書等證明文件，陳報法務部矯正署，
經審核核准後，通知受刑人親屬至檢察署辦理具保相關事宜。
2.緊急保外醫治：機關檢附診斷書、病危通知書等證明文件，由機
關首長核定，並函請檢察署依職權處分，再通知受刑人親屬至檢
察署辦理具保相關事宜，完成後函報法務部矯正署備查。



六、收容人保外醫治情形
受刑人保外醫治條件、辦理程序及審查作業流程：
1.保外醫治條件：受刑人病況符合監獄行刑法第 63 條規定，且符合「受刑人保外醫治
審核基準及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1 項之各款情形之一者，監獄得報請法務部矯正署核
准其保外醫治：
(1)罹患致死率高疾病，恐因執行而不能保其生命。
(2)衰老或有客觀事實足認其身心障礙嚴重而無法自理生活，在監難獲適當醫治照護。
(3)病情嚴重必須長期在監外住院治療。
(4)肢體障礙嚴重，必須長期在監外復健。
(5)病情複雜，難以控制，隨時有致死之危險。
(6)罹患法定傳染病，在監難以適當隔離治療。
2.機關辦理程序與審查：
(1)各矯正機關於陳報保外醫治前，須戒送受刑人至醫療機構就診或住院，取得相關證
明文件（診斷書、病歷摘要），並先參酌醫囑，以及評估下列各種情形：
*病況嚴重性
*疾病治療計畫
*生活自理能力
*親友照顧能力或社福機構安置規劃。

(2)在前項評估中，必要時，監獄得委請其他專業機關（構）、團體或個人協助評估。



六、收容人保外醫治情形

受刑人保外醫治審核基準及管理辦法第10條

保外醫治受刑人違反第七條應遵守事項者，監獄應先以書面命其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監獄得報請監督機關廢止其保外醫治核准。

保外醫治受刑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監獄得逕報監督機關廢止

其保外醫治核准：

一、違反第七條應遵守事項，其情節重大。

二、經醫事人員評估其病況已治癒或改善，未依監獄指定之期日至

檢察署報到。

情節輕微：改善→通知返監→報廢止→通知地檢通緝
情節重大：報廢止→通知返監→通知地檢



六、收容人保外醫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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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1-10月保外醫治24人(綠

色底) 、保外待產者4人(藍色

底) ，合計28人。

 112年10月底保外醫治19人、

保外待產者1人，合計20人(黃

色底)。

 保外醫治者罹病診斷首為癌症

問題(13位)，次為心臟問題(8

位)。

序號 類別 具保日期 具保診斷 備註

1 保外醫治 105/10/21 大腸破裂併息肉、肺炎併敗血症

2 保外醫治 108/06/06 結腸癌術後併骨盆腔復發，第4期

3 保外醫治 108/10/16 非風濕性其他三尖瓣疾患

4 保外醫治 109/08/31 乙狀結腸惡性腫瘤，第3B期 112/04/27死亡

5 保外醫治 109/10/13 心肌梗塞、缺血性心臟病 查獲另犯它案

112/06/12應返監執行，逾期未歸

6 保外醫治 110/05/11 右側乳房惡性腫瘤

7 保外醫治 111/01/17 右側乳房惡性腫瘤 112/01查獲另犯它案

112/02/13應返監執行，逾期未歸

8 保外醫治 111/02/23 子宮頸癌

9 保外醫治 111/04/01 二尖瓣閉鎖不全、腦性麻痺

10 保外醫治 111/04/29 急性腎衰竭、心衰竭

11 保外醫治 111/10/23 子宮頸癌第三期C、嚴重貧血、發燒、未明示部位

之泌尿道感染症、人類免疫不全病毒疾病、敗血症

12 保外待產 111/10/26 懷孕26週 111/12/24生產

112/02/24應返監執行，逾期未歸

13 保外醫治 111/11/28 顱內出血

14 保外醫治 111/12/07 泌尿道感染、低血壓，疑敗血性休克 112/04/06返監

15 保外醫治 111/12/26 右側支氣管及肺重疊部位之惡性腫瘤第四期、慢性

病毒性C型肝炎、人類免疫不全病毒疾病

16 保外待產 112/01/04 懷孕27週 112/01/29生產

112/03/29應返監執行，逾期未歸

17 保外醫治 112/02/15 到院前心跳休止

18 保外待產 112/02/22 懷孕21+4週 112/05/15日生產

112/07/17應返監執行，逾期未歸

19 保外醫治 112/02/22 左側乳房惡性腫瘤併腋窩淋巴結續發性惡性腫瘤(第

3期C)、右側乳房惡性腫瘤術後併右胸壁腫瘤(良性)

20 保外醫治 112/02/22 乙狀結腸惡性腫瘤，第三期

21 保外醫治 112/04/10 雙側乳房惡性腫瘤(第三期)

22 保外醫治 112/05/08 急性心臟衰竭、急性腎損傷、類澱粉沉積症、腎病

症候群

23 保外醫治 112/05/19 頭、臉及頸淋巴結之B細胞淋巴瘤(第二期)

24 保外待產 112/06/16 懷孕23週

25 保外醫治 112/07/24 左側女性乳房惡性腫瘤(臨床期別第二期)

26 保外醫治 112/09/22 右下肢蜂窩組織炎、急性腎衰竭

27 保外醫治 112/09/29 到院前心跳休止、自發性蜘蛛網膜下出血 112/09/29死亡

28 保外醫治 112/10/08 左側女性乳房惡性腫瘤(臨床期別第二期)

 112年1~10月 保外醫治(待產) 名單   



保外醫治(待產) 逾期未歸統計表
112年1~10月

種類 個案數 原因

保外醫治 2 查獲另犯它案

保外待產 3 產後通知未返監執行

保外醫治(待產) 死亡彙整表
112年1~10月

編號 類別 具保日期 具保診斷 死亡日期

1
保外
醫治

109年8月
31日

乙狀結腸惡
性腫瘤，第
3B期

112年4月
27日

2
保外
醫治

112年9月
29日

到院前心跳
休止、自發
性蜘蛛網膜
下出血

112年9月
29日

112年1~10月保外醫治依規定期限返監執行1人，

保外醫治(待產) 逾期未歸計5人【保外醫治2人、保

外待產3人】

 編號1個案：保外醫治後約2年8月死亡。
 編號2個案：為辦理緊急保外醫治後，當日死亡。



七、拒絕收監情形

112年1月至10月拒絕收監計8名
 符合第13條第2款現罹患疾病，因執行而不能保其生命有3個案。
 符合第13條第3款懷胎五月以上2個案，生產未滿二月有2個案。
 符合第13條第5款衰老、身心障礙，不能於監獄自理生活有1個案。

拒絕收監統計表
112年1月至10月

第13條款項 個案數 說明

一、有客觀事實足認其身心狀況欠缺辨識能力，致
不能處理自己事務

0

二、現罹患疾病，因執行而不能保其生命。 3

1.個案1:懷孕19週,產前出血,病況不穩,為高危險群。
2.個案2:急性心肌梗塞,在醫院進行緊急手術後,住加護病房中。
3.個案3:戒護外醫至醫院,診斷為自發性腦出血,須轉加護病房進
一步治療。

三、懷胎五月以上，或生產未滿二月。 4 懷胎五月以上2個案，生產未滿二月2個案。

四、罹患法定傳染病，因執行有引起群聚感染之虞。 0

五、衰老、身心障礙，不能於監獄自理生活。 1
因視力問題,醫學中心已安排手術,入監執行後觀察,確實難以自
理生活。



八、結語

健康身心 賦歸社會

醫療機構

提供治療

本監提供

醫療協助

自主健康

管理



報告結束

END


